关于征收2024年度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及换发无线电台执照的通知

各设台单位：

根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文件精神，现就征收2024年度全市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及换发无线电台执照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收时间

请在2024年10月31日前缴纳本年度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二、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严格执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22〕552号）等文件精神，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见附件1。

三、缴费对象

在株洲市辖区内设置、使用的各类无线电台（站）（不含军队系统），均应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申领无线电台执照，按规定标准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设置、使用下列无线电台（站）的除外：

（一）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

（二）单收无线电台（站）；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
四、缴费程序

  各设台单位收到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缴费通知后，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缴费。

（一）请携带缴款人信息表（附件2）到市工信局无线电管理科开具《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二）缴款到指定银行株洲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

（三）将缴款回执交回市工信局无线电管理科（通过银行缴款的，交回银行盖章确认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回执原件第②联；网上缴款的，交回《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原件第②、⑤联及网上缴款凭证）。

五、有关要求

1.电台执照即将或超过有效期的单位和个人，请及时到市工信局无线电管理科申请换发电台执照，需提供的资料见附件3。

2.逾期不缴纳频率占用费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0.05%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条进行处罚。对于非法无线电台干扰合法无线电台造成重大影响、重大损失或重大安全事故等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联系电话：0731-28680705   联系人：杨小斌      

地址：天元区黄河北路135号市工信局508办公室

附件：1.湖南省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表

2.频率占用费缴款人信息表

3.换发无线电台执照需提交的材料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6月18日

附件1
湖南省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表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执收单位
	收费对象及范围
	备注

	一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1
	集群无线调度系统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全省范围内使用
	每频点.年
	800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市州范围内使用
	每频点.年
	160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无绳电话系统
	每频点.年
	12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3
	电视台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省级台
	每套节目.年
	4000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市州级台
	每套节目.年
	800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3）
	县级台
	每套节目.年
	400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4
	广播电台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省级台
	每套节目.年
	400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市州级台
	每套节目.年
	40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3）
	县级台
	每套节目.年
	8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执收单位
	收费对象及范围
	备注

	5
	以上项目外1000MHz以下的无线电台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固定电台（含陆地电台）
	每频点.年
	800
	省直在长单位、中央驻长单位及跨地区设置、使用的电台由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取；其他单位设置、使用的电台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取。
	
	

	（2）
	移动电台（含无中心电台）
	每台站.年
	80
	
	
	

	6
	微波站（发射）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工作频率10GHz以下
	每站每兆赫.年
	32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工作频率10GHz以上
	每站每兆赫.年
	16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3）
	有线电视传输（MMDS）
	每站每兆赫.年
	480
	省级或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7
	地球站
	每站每兆赫.年
	200
	省直在长单位设置、使用的地球站及公众卫星通信网站由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取；其他单位设置、使用的地球卫星站由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取。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8
	无线接入系统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
	

	（1）
	1.8GHz-1.9GHz频段（FDD、TDD方式）
	基站.年
	12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2）
	450MHz频段
	每站每频点.年
	40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执收单位
	收费对象及范围
	备注

	9
	扩频系统2.4GHz、5.8GHz频段
	每站每兆赫.年
	32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10
	无线数据频段
	每站每频点.年
	640
	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11
	边远地区“村村通工程”SCDMA无线接入基站（406.5MHz-409.5MHz频段）
	每站.年
	60
	市级无线电管理机构
	
	


说明:

1、频率占用费自频率分配或指配之日起按年度计收。不足三个月的按四分之一年计收，超过三个月不足半年的按半年计收，超过半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收。

2、免收频率占用费的电台：党政领导机关设置的专用公务电台；国防用于军事、战备的专用电台；公安、武警、国家安全、检察、法院、监狱、渔政部门设置的专用公务电台；防火、防汛、防震、防台风、航空营救等抢险救灾专用电台和水上遇险值守、安全信息发播和安全导航电台；广播电视部门设置的实验台及对外广播电台、电视台;业余无线电台；农民集资办的电视差转台。上述部门和单位的电台用于从事经营活动的部分，要按规定足额缴纳频率占用费。国家另有减免政策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用于卫生急救、气象服务、新闻、水上和航空无线电导航的专用电台及教育电视台减缴50%频率占用费。国家另有减免政策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无线数据频段按核准带宽收，不足1MHz按1MHz计收。

附件2
频率占用费缴款人信息表
缴款人全称（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单位全称；个人填写姓名）：

开户银行全称：
银行缴款账号：

                           单位签章（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份   数

	1
	行政许可申请书
	A4纸、原件，统一格式（参见模板）；填写必须真实、齐全；
	1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
	原件、A4纸复印件各1份，现场查验后退还原件；
	1

	3
	授权委托书
	原件
	1

	4
	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人员的情况说明材料
	原件
	1

	5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
	原件、A4纸复印件各1份，现场查验后退还原件；
	1

	6
	地面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申请表
	原件
	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
	原件
	1

	8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及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1


       换发无线电台执照需提交的材料



